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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的监督检查
权力运行流程图

现场监督 非现场监督

行政权力依据：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行政

法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999 年国务院令第 259 号）；【部门规章】《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

督办法》（2001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2 号）。

2、【部门规章】《企业年金试行办法》（2004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0 号）；【部门

规章】《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2015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4 号修订）。

基金监督管理科制定

监督计划

确定监督项目及内容，制

定监督检查实施方案

根据监督检查结果，起草监督检查报告

通过监管系统，对数据进行综合评估、

查找疑点信息以及进行数据比较分析

听取被监督单位有关社保基金管理情
况的汇报；查阅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
件、资料；检查被监督单位社会保险基
金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统
计报表；检查现金、实物、有价证券；
延伸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向被监督单
位和有关个人调查取证。

分析被监督单位提

供的数据信息，评估

社保基金管理状况

及存在的问题，定期

拟写《非现场监督报

告》

通知被监督检查单位（3 个工作日前）

存档备案

预警及异常

状况

对非现场监督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以及被监督单位的

核查整改反馈情况开展有

针对性的现场监督检查。

拟发“非现场监督督办

单”，要求被监督单位

逐条进行核实、整改

运用“金保工程”监管系统对社保基金

运行状况进行远程监督

送达整改通知（检查通报）。被监督单

位在规定时间内写出书面整改情况报告

向被监督单位通报检查情况，交换意见

监督检查报告送被监督单位征求意见
（10 日内书面反馈意见）

被监督单位将核实、整

改情况按时反馈基金

管理科

监督检查报告定稿后，报上级部门及局

领导，送被监督单位及有关单位


